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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柯柯工业盐产能提升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6月 6日，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

司茶卡、柯柯工业盐产能提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1 工程概况及变更

本项目为扩能项目，项目建设在矿区范围内，无新增占地，根据采矿权范围，

柯柯盐厂采区面积为 95.1489km2，茶卡盐湖采区面积为 112.9057km2。在两矿区

范围内，无新占地，本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等全部依托原有。柯

柯盐湖扩建后达到年产 150万吨的产能，茶卡盐湖扩建后达到年产 100万吨的产

能。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715.8万元（柯柯 416.7万元，茶卡 299.1万元），环保

实际投资 20.4万元（柯柯 10.3万元，茶卡 10.1万元），占总投资 5.85%（柯柯

2.47%，茶卡 3.38）。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工程实际建设的地理位置于环评报告中描述的地理位置

一致，实际建设内容和规模与环评报告一致项目。柯柯盐湖生活污水由原来利用

项目原有玻璃钢化粪池收集后通过德令哈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拉运至乌兰县生活

污水处理厂变更为柯柯生活污水通过原有 15m³玻璃钢化粪池收集后由青海绿能

环保有限公司清运至乌兰县污水处理厂处置。项目柯柯盐场生活污水清运方发生

了变更，但依然能够满足生活污水合理有效处置，不会给本区域水环境带来污染，

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

1.2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柯柯盐湖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制盐分公司于2016年12月委托永清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柯柯盐湖采盐工程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同月取得

原海西州环境保护局关于《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制盐分公司柯柯盐湖采

盐工程环保备案意见的函》；并于 2020年 1月完成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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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盐厂采矿证延续手续，采矿证号为：C6300002009126220046900，采矿期限为

2年，采区面积为 95.1489km2。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制盐分公司于 2020年 5月委托众旺达（宁夏）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工业盐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20年 6月 29日取得海西州生态环境局关于《青海省

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工业盐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西生审

〔2020〕95号）。2020年 7月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海西中科生态环境

监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柯柯工业盐技术改造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茶卡盐湖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于 2008年投入先进的大型双刀轮

采盐船，实现原盐年开采 80万吨的开采规模。由于项目建设较早，未办理环评

手续，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于 2016年 11 月委托永清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茶卡盐湖采盐

工程的现状评估报告》。2016年 12月 31 日取得海西州生态环境局关于《青海

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茶卡盐湖采盐工程环保备案意见函》（西环

备函〔2016〕45 号）。2022年 1月完成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

司采矿证延续手续，采矿证号为：C6300002009126220046899，有效期限为 2年，

矿区面积为 112.9057km2。

2021年 12月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国环乾景（天津）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了《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柯柯工业盐产能提升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 1月 11日乌兰县生态环境局下发了《关于青海省盐

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柯柯工业盐产能提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乌

生字[2022]06号）。

1.3 建设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715.8万元（柯柯盐湖投资 416.7万元，茶卡盐湖投资 299.1

万元）。预计总环保投资 20.4万元（柯柯盐湖 10.3万元，茶卡盐湖 10.1万元）。

占总投资的 5.85%（柯柯盐湖 2.47%，茶卡盐湖 3.38%）。经调查项目实际总投

资 715.8万元（柯柯盐湖投资 416.7万元，茶卡盐湖投资 299.1万元）。总环保

投资 20.4万元（柯柯盐湖 10.3万元，茶卡盐湖 10.1万元），占总投资的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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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柯盐湖 2.47%，茶卡盐湖 3.38%）。

1.4 建设项验收调查范围

根据《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柯柯工业盐产能提升建设项目》本次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与环评报告表调查评价范围基本相同，即本项目柯柯

盐湖、茶卡盐湖所涉及的影响区域。

（1）水环境：

项目运营期废水处理方式及去向。

（2）声环境：

项目场区及场界外 200m 的范围敏感目标。

（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范围：

一般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种类、收集及处置情况。

（4）生态环境调查范围：

项目厂区周边 200m范围。

1.5 环境保护目标

柯柯盐湖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盐田采区周边为盐土荒漠，无居民区；湖外北侧约 1.6km

处为新村，约 2.52km处为柯柯镇。项目区域周边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水源保护区、珍稀动植物保护物种、无历史文物古迹、基本农田保护区等需要特

殊保护的环境敏感点，根据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状况和项目本身特点，确定本项

目环境保护目标，具体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1。

表 1.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敏感目标 相对项目地理位置 执行标准

环境空气
新村 矿区边界北侧 0.62km处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中的二级标准

中村 矿区边界北侧 0.72km处

柯柯镇 矿区边界东北侧 1.2km处

东村 矿区边界东北侧 3.7km处

水环境 项目区域地下水 矿区
地下水卤水浓度不

明显变化

生态环境 项目区域生态环境 不使区域原有地貌景观发生较大变化。

茶卡盐湖

茶卡盐湖距茶卡镇 4km。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区西北侧为建设单位食用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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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厂址；项目区北侧紧挨铁路线，铁路线以北为食用盐厂批发站旧址，其余均

为空地；项目东侧和南侧均为空地；茶卡盐湖采区西侧为茶卡盐湖景区。评价范

围内没有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温泉、疗养院等国家明令规定的保护对象，也

无规划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2。

表 1.2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

素

敏感

目标

相对项目

地理位置
规模 功能 执行标准

环境空

气

茶卡盐湖

景区

距离厂界西

侧 800m
AAAA 景区 旅游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

准

水环境
茶卡

盐湖

紧邻项目厂

区南侧

湖水面积

104km2

景观、

盐湖资

源

按照《青海省盐湖资源开发

与保护条例》进行保护

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废气

项目柯柯盐湖及茶卡盐湖原盐堆场表面有一层晶体盐盖，原盐堆场不会产生

扬尘。运输船舶及车辆运输产生的尾气排放量较小，且项目地势开阔，扩散条件

较好，项目运输船舶及车辆运输产生的尾气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项目车辆运输

产生的粉尘通过检测可知，项目柯柯盐湖及茶卡盐湖厂界颗粒物能够满足限值要

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废水

项目建成后不新增员工，因此无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项目柯柯盐湖生活污

水利用原有移动式环保厕所收集后由青海绿能环保有限公司清运至乌兰县污水

处理厂处置；茶卡盐湖生活污水定期拉运至青海茶卡盐湖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污水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

项目柯柯盐湖和茶卡盐湖噪声主要为设备噪声，声源主要来自采盐船、皮带

输送机、离心机、振动筛等设备。项目在选型时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了基础

减振等措施。采取以上措施后经检测柯柯盐湖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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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限值要求，茶卡盐湖厂界噪声能够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限值要求。项目噪

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固废

项目茶卡盐湖及柯柯盐湖均设有各自的危废间，项目去设备维修时由各自所

在地的项目区维修人员在设备所在地进行维修，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量较少，

废机油由专用容器收集后，依托原有危废暂存间暂存，后交由青海美油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放置于指定位置，有环卫部门清

运处理。

据现场调查，项目危废间的防渗采用渗透系数小于 1.0×10-10cm/s的高密度

聚乙烯防渗膜，托盘放在一个基础或底座上，衬里能够覆盖危险废物或其溶出物

可能涉及到的范围，同时还在托盘处放置了收集溢流出来的桶。地面与裙脚所围

建的容积不低于堵截最大容器的最大储量。危废间的设置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

生态

柯柯盐湖和茶卡盐湖采区范围内无植被分布；柯柯盐湖和茶卡盐湖卤水浓度

很高，盐湖内无鱼类能生存，因此对水生生态影响甚微；柯柯盐湖和茶卡盐湖位

于低洼处，依靠大气降水、地下水以及周边河流补给，项目开采对水位影响极小；

企业在采矿权范围内进行开采，不会对湿地造成显著影响。

其他

（1）项目设有专门人员对运输驳船进行加油，每次加油过程中要求运输驳

船停靠在码头，固船之后使用输油管线直接连接至船体内部油箱，禁止加油过满、

禁止将输油管线与湖水直接接触污染水体，禁止将油品使用桶装等带上船后，进

行人工加油；加油完毕后及时切断油罐车输出伐及及时关闭船体油箱盖。加油工

作完成后，油罐车应及时返回，按规定路线进行行驶，禁止在作业周围停留，以

防发生泄露，污染土壤及盐湖。

（2）项目设有专人定期检查运输驳船油箱、发动机周边情况，若发现油品

泄漏现象及时终止作业，对周边进行清理后，驶出龙门吊区进行检查整修。

（3）运输驳船柴油燃烧动力系统附近设有禁烟警示牌，并配备了消防设施；

（4）为防止燃油泄漏，燃舱内设有接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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